
衛生福利部遊說行為進行程序及權責單位流程圖

遊說者
備具申請書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請登記 (§13)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不受理其遊說登記，並以書面通知遊說者；被遊說者應拒絕其遊說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以書面通知遊說者

遊說進行

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後， 7日內通知所屬機關登記
(§16)

申報財務收支報表及填具遊說終止書 (§17,13)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將登記事項及申報之財務收支報表列冊保管，並公開之 (§18)

遊說者保管財務收支帳冊 5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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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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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業管單位與遊說
者協調聯繫，確認
遊說時間、地點等
事項後，副知政風
單位

政風單位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審核
□形式審核 : 

①申請書內容是否完整 (§13)

②遊說之要件 (§2)

③有無不得遊說情事
(§7,8,10,11,12)   

□實質審核 : 

④遊說者資格 (§4)

⑤是否為不適用本法之行為 (§5)

業管單位

政風單位

業管單位

遊說者遊說者



遊說行為審核要件分析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審核 :

①申請書內容是否完整
②遊說之要件
③有無不得遊說情事

申請內容是否完整 (§13)：申請書填寫是否完整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2條第 1項 :
①依憲法規定由總統任命之人員。
②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
③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
④前三款以外之特任、特派人員。
⑤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

有無不得遊說情事 (§7 、 8 、 10 、 11 、 12)：
①外國政府、法人及團體進行遊說時，應依本法規定委託本國遊說者為之。
②外國政府、法人、團體及自然人不得就國防、外交及大陸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進行遊說。
③大陸地區 (含香港或澳門 )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遊說進行遊說。
④第二條第三項所定人員，除各級民意代表外，於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其本人或代表其所屬法人、團

體向其離職前五年內曾服務機關進行遊說，亦不得委託其他遊說者為之。
⑤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或外患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受緩刑宣告者。
⑥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受緩刑宣告者。
⑦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受緩刑宣告者。
⑧犯刑法詐欺、侵占或背信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受緩刑宣告者。
⑨各級民意代表不得為其本人或關係人經營或投資股份總額達 10%以上之事業進行遊說，亦不得委託
其他遊說者為之。

⑩民意代表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1.民意代表之配偶或共同生活家屬。 2.民意代表之二親等以內親
屬。 3.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 4.民意代表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5.民意代表、第一款及第
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遊說之要件 (§2)：
 遊說者：
①自然人、法人、經許可設立或備案之人民團體或基於特定目的組成並設有代表人之團體。
②受委託進行遊說之自然人或營利法人。
 被遊說者：
①總統、副總統。
②各級民意代表。
③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正、副首長。
④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

政風處審核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審核 :

④遊說者資格
⑤ 是否為不適用本法之
行為 是否為不適用本法之行為 (§5)：

不可對下列行為進行遊說：
①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行為。
②外國政府或政府間國際組織派駐或派遣之人員所為職務上之行為。
③人民或團體依其他法規規定之程序及方式所為之申請、請願、陳情、陳述意見
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遊說者資格 (§4)：

進行遊說之自然人、法人、經許可設立或備案之人民團體或基於特定目的組成並
設有代表人之團體，與欲遊說之政策、議案或法令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
廢止無關者，不得遊說。

受委託進行遊說者，以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領有證書目前執業中
之自然人或章程中載有遊說業務之營利法人，並向主管機關備案者為限。

遊說行為審核要件分析

業管單位審核



名稱 法源 定義 提出主體 實施對象 標的 程序
遊說 遊說法第 2條第 1項

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案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而以口頭或畫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

依遊說法第 2條第 2項所定遊說者
依遊說法第 2條、第 3項所定被遊說者

法令、政策或議案 向被遊說人所屬機關申請登記，經許可始得遊說
關說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第 4條

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行致有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所定人員之關係人

公職人員任職機關有關人員
機關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或執行

無規定

Q1. 「遊說」和「關說」有何區別？



Q2. 「遊說」和「陳情」、「請願」及「陳述意見」有何區別？
名稱 法源 定義 提出主體 實施對象 標的 程序

陳情 行政程序法
第 168 條

人民對於行政興革建議、行政法令查
詢、行政遺失舉發或行政上權益維護，
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人民 主管機關 行政興革建議、行
政法令查詢、行政
違失舉發或行政上
權益維護

以畫面或言詞為
之，以言詞為之
者，受理機關應
作成紀錄

請願 請願法
第 2 條

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
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主管
行政機關請願

人民 職權所屬之民
意機關或主管
行政機關

國家政策、公共利
害或其權益之維護

應備具請願書

陳述
意見

行政程序法
第 39 條及
第 102 條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
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

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
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 39 條規
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
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
述意見之機會

行政機關以書面
通知相關人

行政處分相對人

行政機關 於陳述意見通知書
或公告中記載詢問
之事項

人民自行提出或
由行政機關通知
其提出，其陳述
得以書面或言詞
為之


